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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

申报书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领域：
所在市地：
单位地址：

申报日期：

二〇二三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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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其中外资（含港澳

台）比例（%）

经济类型

□国有独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央直 □省属）

□国有控股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央直 □省属）

□民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及 4位代码

产业领域

企业主营

业务范围

主要资质、商标

品牌认证情况

（注明授予时

间、授予单位）

职称/学历/研

发人员数量及

占比情况

正高级 副高级 博士 硕士 本科 研发人员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 ％ ％ ％ ％ ％

是否设立独立

研发机构

□是

□否
研发机构

专职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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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务

运

营

状

况

指标/年份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收入增长率（%）

利税总额（万元）

利税总额增长率（%）

利润总额（万元）

净利润（万元）

实缴税金（万元）

资产负债率（%）

研究开发费用（万元）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新产品和服务收入（万元）

新产品（服务）收入占

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品牌活动经费（万元）

品牌经费投入强度（%）

注：所有数据均使用申报企业单体数据，不使用合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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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情况 □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 新三板 □海外上市 □否

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

情况

（主要授权

情况另附页

说明）

近两年知识产权授权情况（项）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商标权： 软件著作权： 其他：

近两年知识产权申请情况（项）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商标权： 软件著作权： 其他：

近两年主持或参

与制定行业、技

术标准情况

国际标准（项） 国家标准（项） 行业标准（项）

近两年获得

奖励数量

（注：表后请附

获奖清单）

国家级奖励

（项）

省部级奖励

（项）

质量体系、环境保

护、职业健康等的

相关认证情况

近两年是否有工

商、税务、质量、

环保、安全等处罚

记录

□有（何时由何机关作出何种处罚决定：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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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发展概况

（包括达到领军的发展业绩、行业龙头地位、市场份额、省级以上荣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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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研发投入情况

四、自主品牌和商标情况

五、申报企业联系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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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申报承诺

我企业现承诺：

1、根据鲁财资环〔2022〕29 号文件，近两年不存在节能、排污指标

指标达不到国家和地方标准、不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等情形，符合“绿色

门槛”制度要求；

2、近两年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3、此次上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有效，自觉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监督，

及时报送相关材料。如违背以上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2023 年 月 日

注：“法人代表签字”必须由其本人亲笔签字。

七、推荐单位意见

经我单位审核，并征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该企业上报的所有材料真

实、有效，符合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申报条件和要求。

市发展改革委

（盖章）

2023 年 月 日



附件 2

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申报汇总表

序

号

企业名

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纳统时

间（XX

年 XX

月）

统计

代码

国民经

济行业

分类

注册资

本（万

元）

2022 年

资产总

额（万

元）

2022年

营业收

入（万

元）

2022 年

营业收

入增长

率

2022 年

研发经

费投入

强度

2022年

实缴税

金（万

元）

自主知

识产权

情况

（项）

企业

在职

人员

总数

本科

及以

上人

员比

重

上市情

况

1

2

3

4

5

说明：

1、“营业收入增长率”计算方式：本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本年度营业收入额-上年度营业收入

额）/上年度营业收入额；*100%；

2、“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计算方式：年度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年度研发经费投入额/年度主营业务

收入额*100%；

3、“自主知识产权情况”仅需列明已获授权的知识产权类型（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及相应数量

（项），表格中不填写具体名称；

4、“上市情况”一栏，如企业已上市，请直接填写上市类型，分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

海外上市；未上市请填写“否”；

5、各市审核汇总表数据与申报材料的一致性，并在表头盖章，附在请示文件之后一并报送。


